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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巴士国旅购买关联方强生旅汽大客车 

的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巴士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国旅”）向

上海强生旅游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旅汽”) 购买 20 辆具有道

路运输经营资质（省际包车客运）的大客车。本次交易无重大风险。 

 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类别相关的交易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完成后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损益、资产、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5 年 9 月 1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巴士国旅购买关联方强生旅汽大客车的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

决议要求购买价格按评估值为准且按照国资有关规定进行交易，相关进展情况将

在合同签署后予以披露。日前，对交易标的的资产评估业已完成，巴士国旅和强

生旅汽已按资产评估价值（即为资产转让价格）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经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

基准日，产权交易标的价值为人民币 1,993,500.00 元。 

2、因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事公司”）系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强生旅汽系久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上海巴士六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3、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

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故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上海强生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农林路 271 号 5 幢 302 室 

法人代表：陆立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省际包车客运，出租汽车业务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上海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强生旅汽资产总额 1252.56 万元，净资产-309.83

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370.4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 20 辆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省际包车客运）的大客

车，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定价原则 

本次关联交易的购买价格以业经备案的资产评估价为准，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8 月 31 日，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993,500.00 元。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巴士国旅购买强生旅汽所有的

20 辆具有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省际包车客运）的团客车及相关车载视屏监控系

统与营运证；本次交易经强生旅汽的上级单位同意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内采取



协议转让方式，将交易标的依法转让给巴士国旅；支付方式为在取得产权交易交

割单后 30 日内一次付清；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产权交易中涉及的税赋，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六、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巴士国旅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购买车辆进一步扩大了巴士国旅的业

务规模，提高了巴士国旅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战略定位。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 

2015 年 9 月 1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控股子

公司巴士国旅购买关联方强生旅汽大客车的关联交易议案》。根据规定，关联董

事洪任初、姚贵章、鲁国锋、王洪刚、樊建林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4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获得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予以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符合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该关联

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 12 日 

 

 

 

 

 

 


